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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211033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

意见》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答复，根据

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6 月 8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的《关于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

意见之回复报告》。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和要求， 公司和相关中介机构对上述反馈意见的

回复材料进行了补充和修订，现将反馈意见回复的修订稿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关于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之回复报告（修订稿）》。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

获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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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

：

130,500

万元–

143,000

万元 盈利

：

39,147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

233% - 26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42

元

/

股–

0.47

元

/

股 盈利

：

0.13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玻璃市场需求持续向好，产品价格同比有较大幅度上涨；同时，电子玻璃及

显示器件业务利润同比迅速提升。

2、随着新冠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2021年半年度较上年同期经营恢复常态，同比业绩

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21年半年度业绩具体的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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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

议于 2021 年 7 月 5 日上午 9: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资料已于 2021 年 7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给各位董事，并通过电话确认。公司实有董事 8 名，应参与表决董事 8

名，实际表决董事 8 名，收回有效表决票 8 张。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1、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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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李尤

立先生（代行总经理职责）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王家林先生（简历附后）

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王家林先生于 2018 年 9 月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和中国证监会云南监管局警

告、罚款，详见 2018 年 9 月 11 日深交所发布的《关于对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

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公告》和 2018 年 9 月 15 日罗平锌电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号：2018-128）。王

家林先生长期供职于公司，对有色金属行业的发展情况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曾长期分管工

程工作，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比较熟悉。本次聘任王家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有利于公

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7月 6日

附：个人简历

王家林：男，1969年 5月出生，中共党员，汉族，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职称。1986 年 12 月

至 2001年 6月在九龙河电厂、腊庄电厂担任科长等职；2001 年 6 月至 2014 年 5 月在云南罗

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锌厂、物资部担任副厂长、经理等职；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云南

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锌厂担任厂长；2016 年 2 月至今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担任

总工程师。

王家林先生于 2018 年 9 月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和中国证监会云南监管局警

告、罚款，详见 2018 年 9 月 11 日深交所发布的《关于对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

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公告》和 2018年 9月 15日罗平锌电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号：2018-128）。王家

林先生长期供职于公司，对有色金属行业的发展情况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曾长期分管工程

工作，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比较熟悉。

王家林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目前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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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李尤

立先生（代行总经理职责）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张金美女士（简历附后）

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7月 6日

附：个人简历

张金美：女，1972 年 9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职称。1994 年 7 至

2001年 2月在罗平县矿冶集团公司财务科工作；2001年 2月至 2002年 9 月在云南罗平锌电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2002年 9月至 2004年 4 月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超细锌

粉厂财务科工作，任财务科副科长兼主办会计；2004 年 4 月至 2004 年 12 月在云南罗平锌电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任财务部超细锌粉核算科科长；2005 年 1 月至 2006 年 12 月在云

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并兼任罗平县荣信稀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经理；

2007 年 1 月至 2013 年 2 月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 任财务部副经理；

2013年 3月至 2014年 4月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任财务部副经理主持

工作；2014年 5月至今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任财务部经理。

张金美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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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监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岱美

股份” ） 董事叶春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676,519 股， 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4618%； 董事肖传龙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176,282 股， 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2030%；监事陆备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61,060股，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313%；

监事邱财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55,250股，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613%。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12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83），披露公司

董事叶春雷先生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660,000 股的公司

股份，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0.1139%；董事肖传龙先生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290,000 股的公司股份，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 0.0501%；监事陆备军先生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190,

000 股的公司股份，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0.0328%；监事邱财波先生计划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88,000股的公司股份，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不超过 0.0152%。

公司于 2021年 1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披露截至 2021

年 1月 14日， 公司董事叶春雷先生已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89,855 股， 占其可减持计划总数

660,000股的 59.07%。

公司于 2021年 1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披露截至 2021

年 1月 19日， 公司董事肖传龙先生已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80,135 股， 占其可减持计划总数

290,000股的 62.12%。

公司于 2021年 4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部分监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 披露截至 2021 年

4 月 6 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公司监事陆备军先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0,000 股；监

事邱财波先生尚未减持公司股份。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区间已届满，公司董事叶春雷先

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569,855股，占其减持计划可减持股份总数 660,

000股的 86.34%； 董事肖传龙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89,135 股，占

其减持计划可减持股份总数 290,000股的 99.70%；监事陆备军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减持公司股份 30,000股，占其减持计划可减持股份总数 190,000 股的 15.79%；监事邱财波

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叶春雷

董事

、

监事

、

高级 管理

人员

2,676,519 0.4618%

IPO

前取得

：

1,845,875

股

其他方式取得

：

830,644

股

肖传龙

董事

、

监事

、

高级 管理

人员

1,176,282 0.2030%

IPO

前取得

：

690,283

股

其他方式取得

：

485,999

股

陆备军

董事

、

监事

、

高级 管理

人员

761,060 0.1313%

IPO

前取得

：

524,869

股

其他方式取得

：

236,191

股

邱财波

董事

、

监事

、

高级 管理

人员

355,250 0.0613%

IPO

前取得

：

245,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

110,250

股

注：2020年 8月， 公司已实施完毕 2019年度利润分配涉及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5股）， 上表中的“其他方式取得” 即为公司因实施

2019年度利润分配所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所得股份数。

本次减持主体叶春雷先生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叶春雷

2,676,519 0.4618%

姜银台与姜明

、

姜英

、

姜月 定系

父子

、

父女

、

兄弟关系

；

叶春雷与

姜英系夫妻关系

；

姜银台

、

姜 明

系浙江舟山岱美投 资有 限公 司

实际控制人

，

浙江舟山岱美投资

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

浙江 舟山 岱美 投 资 有

限公司

326,695,030 56.3722%

姜银台

88,150,961 15.2107%

姜明

53,307,452 9.1984%

姜英

1,069,904 0.1846%

姜月定

99,800 0.0172%

合计

471,999,666 81.4449%

一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

（

股

）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

元

/

股

）

减持总金额

（

元

）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

股

）

当前持股

比例

叶春雷

569,855

0.0983

%

2021/1/6 ～

2021/7/5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8.00 －

30.30

16,383,

972.50

未 完 成

：

90,145

股

2,633,330 0.3635%

肖传龙

289,135

0.0499

%

2021/1/6 ～

2021/7/5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9.06 －

29.60

8,474,434.15

未 完 成

：

865

股

1,108,934 0.1531%

陆备军

30,000

0.0052

%

2021/1/6 ～

2021/7/5

集 中

竞 价

交易

30.00 －

30.50

907,000.00

未 完 成

：

160,000

股

913,825 0.1261%

邱财波

0 0.00%

2021/1/6 ～

2021/7/5

集 中

竞 价

交易

0.00 －

0.00

0.00

未 完 成

：

88,000

股

444,063 0.0613%

注：2021年 6月， 公司已实施完毕 2020年度利润分配涉及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25 股）。上表中的“减持比例” 参照本次减持计划公告

日（2020 年 12 月 15 日）公司股份总数 579,532,404 股；“当前持股数量（股）” 为截至本公

告日本次减持主体所持公司股份数，已包含因实施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所涉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所得股份数；“当前持股比例”参照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份总数 724,415,505股。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公司监事邱财波先生在减持计划期间内未实施减持公司股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7/6

证券代码：605222� � � �证券简称：起帆电缆 公告编号：2021-056

债券代码:111000� � � �债券简称:起帆转债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预计 2021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3,447.60万元，较去

年同期增加 18,454.94万元，同比增长 123.56%。

● 公司预计 2021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 33,091.2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20,141.62万元，同比增长 155.54%。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时间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1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3,447.6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8,454.94万元，同比增长 123.56%。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3,091.21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

加 20,141.62万元，同比增长 155.54%。

（三）本期业绩预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人民币 14,961.66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人民币 12,949.59万元。

（二）每股收益：0.43 元 / 股（公司于 2020 年 7 月正式发行上市，此处按发行后的公司

股本总额计算）。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1、2020年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公司生产经营受到一定影响。今年生产、市场秩序恢复，业

绩回归正常。

2、报告期内，受益于国家对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公司持续专注主营业务的生产

经营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通过持续研发创新、优化产品结构、完善产品技术、降本

增效等措施、全面拓展市场使得业务稳步增长，经营持续向好，从而有效提升了盈利能力。

3、报告期内，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356.39万元。

四、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未发现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次业绩预告

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正式披露的 2021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7月 6日

证券代码：603669� � �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2021-031

债券代码：113610� � � �证券简称：灵康转债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累计共有人民币 26,000 元“灵康转债” 已转换

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3,018股，占可转债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4230%。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524,

974,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50%。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640 号文核准，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康药业”或“本公司” ）于 2020年 12月 1日公开发行了 525 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为 525,000,000元，期限 6年。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412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 525,000,000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灵康转

债” ，债券代码“113610” 。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以及《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有关约定，公司该

次发行的“灵康转债” 自 2021 年 6 月 7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 A 股普通股股票，转股价格为

8.61元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灵康转债” 自 2021 年 6 月 7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 26,000 元，因

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3,018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4230%。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累计共有人民币 26,000元“灵康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3,

018股，占可转债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4230%。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524,974,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50%。

三、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变动前

（

2021

年

6

月

7

日

）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

2021

年

6

月

30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13,440,000 3,018 713,443,018

总股本

713,440,000 3,018 713,443,018

四、其他

1、联系部门：证券部

2、电话：0893-7830999、0571-81103508

3、传真：0893-7830999、0571-81103508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6日

证券代码：002872� � � �证券简称：ST天圣 公告编号：2021-040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因控股股东涉嫌侵占公司资金触发其他风险警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13.3.1 条、第 13.3.2 条的规定，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天

圣制药” ）股票交易自 2019年 6月 5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鉴于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触发《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相关规定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措施

的情形已消除，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并已获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审核通过。公司股票已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但仍继续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证券简

称由“*ST 天圣” 变更为“ST 天圣” ，证券代码仍为 002872，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7月 1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公

告》。

一、关于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事项及主要原因

控股股东刘群涉嫌侵占公司资金，由于刘群和李洪的部分涉案财物已扣押、冻结、查封，

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将占用公司的资金归还。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第 13.3.2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5 日

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并分别于 2019 年 7 月 5 日、2019

年 8月 3日、2019年 9月 5日、2019年 10月 9日、2019年 11月 5日、2019年 12月 5日、2020

年 1月 7日、2020年 2月 5日、2020年 3月 5日、2020 年 4 月 7 日、2020 年 5 月 7 日、2020 年

6 月 5 日、2020 年 7 月 7 日、2020 年 8 月 5 日、2020 年 9 月 5 日、2020 年 10 月 10 日、2020 年

11 月 5 日、2020 年 12 月 5 日、2021 年 1 月 5 日、2021 年 2 月 5 日、2021 年 3 月 6 日、2021 年

4月 8日、2021年 5月 7日、2021年 6月 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

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二、关于争取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

1、公司进一步加强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广大业务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的学习和培训，提高规范意识，保障各项规章制度的有效落实。公司正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

评价机制，确保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及时加以改进，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强化内部审

计力度，加强对各业务部门业务开展情况的审计，梳理内控流程，查找流程风险点，评估和分

析风险强度，杜绝资金占用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权益。

2、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刑事判决书》

【（2019）渝 01刑初 68号】。根据《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责令被告人刘群退赔公司被侵占

的人民币 9,182.4926 万元，被告人李洪对其中人民币 435 万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被告人王

海燕对其中人民币 6,145.3976 万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责令被告人刘群退赔公司被挪用的

人民币 3,325 万元(其中 360 万元已归还)，被告人李洪对其中人民币 260 万元承担共同赔偿

责任(其中 160 万元已归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

关人员收到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9）。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判决尚未生效，最终判决结果尚存在不

确定性。

3、公司于 2020年 3月 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及 2020年 4月 15日召开的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

偿还占用资金暨拟签署〈资产转让协议暨债务重组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刘群以

现金和非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公司偿还其所侵占和挪用的剩余未归还资金共计 12,147.4926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3月 31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偿还占用资金暨拟签署

〈资产转让协议暨债务重组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4、 截至 2020年 6月 16日， 刘群占用资金本金已偿还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年 5月 7日、2020年 5月 26日、2020年 6月 2日、2020年 6 月 16 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

股东偿还占用资金的进展公告》；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重庆证监局对公司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5、经公司财务部测算，控股股东刘群占用资金利息为 15,512,720.35元。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8 日收到了刘群偿还资金占用利息 15,512,720.35 元。截至 2021 年 4 月 8 日，刘群占用资

金本金及其利息已全部偿还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

股东偿还占用资金的进展暨占用资金利息归还完毕的公告》。

6、公司聘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了本次资金占用的归还

情况。会计师认为控股股东刘群已经偿还了一审判决占用的全部资金包含利息费用，截至会

计师核查意见出具日，最终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会计师对控股股东刘群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无法提供合理保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7日披露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关于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偿还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2021〕京会兴核字第 65000003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刘群所涉诉讼案件处于二审上诉阶段，最终判决结果尚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刘群所涉诉讼案件的后续情况， 并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关于控股股东职务侵占资金、挪用资金等罪的判决为一审判决，控

股股东已提起上诉，判决尚未生效，最终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控股股东偿还方案和已

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暨债务重组协议》条款存在修改或调整的可能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

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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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敖东转债”（债券代码：127006） 转股期为 2018 年 9 月 19 日至 2024 年 3 月 13 日；转

股价格现为 20.42元 /股（因公司将实施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敖东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于

2021年 7月 9日起由原来的 20.42元 /股调整为 20.22元 /股）。

2021年第二季度共有 642张“敖东转债”转股，共计转换成“吉林敖东” 股票 3,138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

则》的有关规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 2021 年第二季

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84 号）核准，本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3 日公开

发行了面值总额 241,3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可转债发行” ），扣除发行

费用 2,446.13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238,853.87 万元在 2018 年 3 月 19 日已全部到位。中准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验资报告。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18]191 号” 文同意，公司 241,3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18年 5月 11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敖东

转债” ，债券代码“127006” 。

公司 2018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以公司 2017 年年末总股本 1,162,769,962 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按每 10 股派现金红

利 3.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本年度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 敖东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起由原来的

21.12元 /股调整为 20.82元 /股，详见公司于 2018年 6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3）。

公司 2019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以公司 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

按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本年度不送红股，不实施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敖东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起由原来的 20.82 元 / 股调整为 20.62 元 / 股，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在《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5）。

公司 2020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以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可转换

公司债券相关规定，敖东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起由原来的 20.62 元 / 股调整

为 20.42元 /股， 详见公司于 2020年 7月 4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

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9）。

公司 2021 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以公司 2020年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股份后的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

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敖东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于 2021

年 7 月 9 日起由原来的 20.42 元 / 股调整为 20.22 元 / 股，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 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二、“敖东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1 年第二季度，“敖东转债” 因转股减少 64,200 元人民币（即 642 张），共计转换成

“吉林敖东” 股票 3,138 股；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敖东转债” 余额为 2,407,270,500 元人

民币（即 24,072,705张）。

本公司 2021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股数

（

股

）

比例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股数

（

股

）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

份

2,929,677 0.25 0 0 2,929,677 0.25

其中

:

境内法人 持

股

0 0 0 0 0 0

境内自然人持股

2,929,677 0.25 0 0 2,929,677 0.25

二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1,160,112,048 99.75 +3,138 +3,138 1,160,115,186 99.75

三

、

股份总数

1,163,041,725 100.00 +3,138 +3,138 1,163,044,863 100.00

注：(1)上表中“比例%”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2)上表中本次变动前股数为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公司股本结构表中数据。

(3)报告期内，公司发行的“敖东转债” 持有人转股增加股份 3,138 股,公司股本由 1,163,

041,725�股变更为 1,163,044,863�股。

三、其他

联系方式：

地 址：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 2158号

邮 编：133700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 系 人：王振宇

联系电话：0433-6238973

传 真：0433-6238973

电子信箱：000623@jlaod.com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吉林敖

东” 股本结构表；

2、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敖东转

债”前 N名明细数据表。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月 5日


